
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钦州市

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生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钦政办规〔2022〕1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市直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钦州市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生产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2年12月16日　　　　

钦州市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生产管理暂行办法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海洋乡镇船舶管理，维护水上安全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暂行办法》（桂政办发〔2008〕20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渔船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桂政办发〔2015〕9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水上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桂安委〔2019〕4号）等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海洋乡镇船舶系指未纳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册管理，由钦南区沿海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自贸区钦州港片区有关居委会核查造册并纳入乡镇安全监管的海洋船舶。

第三条  海洋乡镇船舶在本市行政区域海域内航行、停泊及作业的安全生产管理，以及与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生产管理有关的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海洋乡镇船舶实行存量过渡、只减不增。

第二章  核查造册
第五条  钦南区沿海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自贸区钦州港片区有关居委会负责对本辖区内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生产管理情况进行核查，对符合安全条件的，按“一船一档”进行编号造册，喷刷船舶管理号，纳入乡镇安全监管，建立海洋乡镇船舶管理档案和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台账。
第六条  海洋乡镇船舶核查内容如下：

（一）船舶所有人的身份情况，依法核实、收集身份证明、营业执照等相关佐证材料。  

（二）船舶的用途、船舶主尺度、船体材质、主机种类、主机功率等船舶基本情况，收集相关佐证材料。

（三）船舶权属来源的情况，收集船舶所有人、村（居）委会等有关佐证材料。

（四）船舶具备海洋乡镇船舶安全技术最低配备标准条件要求的有关情况，收集有关佐证材料。  

（五）其他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生产情况。
第三章  管理职责

第七条  钦南区人民政府、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管委负责辖区内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具体履行以下职责：

（一）明确本级承担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管理职责的机构，落实人员、场所、设备，将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给予保障。

（二）钦南区建立区、镇（街道）、村（社区）、海洋乡镇船舶所有人四级安全管理责任体系，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建立片区、社区、海洋乡镇船舶所有人三级安全管理责任体系。钦南区人民政府与沿海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管委与辖区有关居委会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督促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监管责任落实，加强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监管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

（三）建立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定期分析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生产形势，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组织开展海洋乡镇船舶安全隐患治理、“三无”船舶清理取缔等专项整治行动。

（四）建立健全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生产预警预报体系、应急救援体系及应急联动机制，组建镇（街道）、村（社区）应急救援队伍，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

（五）引导组建海洋乡镇船舶管理公司（合作社），鼓励、推动海洋乡镇船舶纳入公司或合作社管理，提高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生产组织化管理水平。

（六）督促指导辖区沿海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村（居）委会及有关部门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海洋乡镇船舶管理的政策。

（七）其他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职责。

第八条  钦南区沿海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海洋乡镇船舶的日常安全监督管理。具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明确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管理的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落实必要的工作条件。

（二）建立健全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监督管理责任制，每年与辖区内有关村（居）委会签订安全责任书，督促村（居）委会落实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管理责任。

（三）每年定期对海洋乡镇船舶进行安全检查，检查船体及配备状况是否符合本办法要求，发现问题的，及时督促整改落实。

不定期组织开展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生产检查，对非法载客、非法从事营业性运输、超核定人数搭载、超报备水域航行、不具备安全适航条件离港等行为进行教育和劝阻；不服从劝阻的，依法采取相关措施或报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四）建立完善海洋乡镇船舶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防台风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组织做好防汛防台风等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

（五）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做好事故善后工作，落实事故整改措施。

（六）定期组织海洋乡镇船舶操作人员进行水上安全知识及技能培训。

（七）开展海洋乡镇船舶核查、编号造册工作。
（八）其他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职责。

第九条  钦南区沿海镇（街道）有关村（居）委会对辖区内海洋乡镇船舶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配备专职或兼职的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管理人员，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领导下开展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与海洋乡镇船舶所有人签订船舶安全责任书，督促船舶所有人落实船舶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督促船舶所有人落实船舶日常安全检查，按要求配备和使用救生、消防、信号、船载定位终端等安全设备，保持船舶安全适航。

（四）在台风等恶劣天气影响期间，协助组织辖区海洋乡镇船舶回港避险，及时收集船舶回港、人员上岸等情况并报告上级。

（五）海洋乡镇船舶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应及时上报，积极组织救援，做好善后工作。

（六）配合开展海洋乡镇船舶执法检查活动、安全生产培训、应急救援演练、安全隐患整治等工作。

（七）其他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职责。

第十条  自贸区钦州港片区有关居委会负责辖区内海洋乡镇船舶的日常安全监督管理。具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配备专职或兼职的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管理人员，在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管委领导下开展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与海洋乡镇船舶所有人签订船舶安全责任书，督促船舶所有人落实船舶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每年定期对海洋乡镇船舶进行安全检查，检查船体及配备状况是否符合本办法要求，发现问题的，及时督促整改落实。

不定期组织开展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生产检查，对非法载客、非法从事营业性运输、超核定人数搭载、超报备水域航行、不具备安全适航条件离港等行为进行教育和劝阻；不服从劝阻的，依法采取相关措施或报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四）督促船舶所有人落实船舶日常安全检查，按要求配备和使用救生、消防、信号、船载定位终端等安全设备，保持船舶安全适航。

（五）定期组织海洋乡镇船舶操作人员进行水上安全知识及技能培训。

（六）建立完善海洋乡镇船舶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防台风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组织做好防汛防台风等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在台风等恶劣天气影响期间，组织辖区海洋乡镇船舶回港避险，及时收集船舶回港、人员上岸等情况并报告上级。

（七）海洋乡镇船舶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应及时上报，积极组织救援，做好善后工作和落实事故整改措施。

（八）配合开展海洋乡镇船舶执法检查活动、应急救援演练、安全隐患整治和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等工作。

（九）其他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职责。

第十一条  农业农村、海事、交通运输、应急、公安、海警等相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监管，指导钦南区沿海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自贸区钦州港片区有关居委会履行海洋乡镇船舶日常安全管理职责。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渔港水域的水上交通安全管理，依法处理海洋乡镇船舶违反渔业法律法规行为，并通报其所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自贸区钦州港片区有关居委会；协助开展海洋乡镇船舶操作人员水上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

海事部门负责海上通航水域的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通报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发现的海洋乡镇船舶安全隐患及相关信息给所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自贸区钦州港片区有关居委会；协助海（水）上搜救中心开展水上救援；协助开展海洋乡镇船舶操作人员水上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水路运输市场的监督管理，依法处理海洋乡镇船舶非法从事水路运输的经营行为，并通报其所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自贸区钦州港片区有关居委会。交通运输部门所属船舶检验机构负责指导海洋乡镇船舶核查造册单位依照《钦州市海洋乡镇船舶安全技术最低配备标准》对船舶进行定期检查。
应急部门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配合农业农村、海事、交通运输等部门做好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公安、海警部门负责海洋乡镇船舶及其从业人员的治安管理工作；依法打击海洋乡镇船舶违法犯罪活动。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严禁海洋乡镇船舶参与走私、偷渡、非法捕捞等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三条  海洋乡镇船舶水上安全管理规定：

（一）严格执行进出港报备规定，积极参与编组生产。

（二）配齐有效的救生、消防、信号、船载定位终端等安全设备。

（三）仅限于在本市管辖海域内航行作业，海上航行作业范围距离最近陆地不超过10海里。

（四）严禁超抗风等级出海航行。能见度不良，应谨慎出海。

（五）海洋乡镇船舶载人数量必须在核定范围内，严禁超载、非法载客。船长12米以下，船上总人数3人以下；船长12米以上18米以下，船上总人数6人以下；船长18米以上24米以下，船上总人数8人以下。

（六）严格遵守船舶防污染等有关规定，严禁倾倒油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物入海。

（七）遵守船舶避碰规则及其他航行规定，严禁在航道内进行锚泊、捕捞作业。

（八）遵守法律法规关于安全生产的其他规定。

第十四条  海洋乡镇船舶从业人员管理规定：

（一）船舶操作人员必须经水上安全知识及技能培训后方可操作船舶。

（二）严禁酒后操作和疲劳操作。

（三）临水作业必须按规定穿戴救生衣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四）严格遵守各项安全管理规定、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五）遵守法律法规明确的其他规定。

第十五条  海洋乡镇船舶应急管理规定：

（一）加强船舶日常安全检查，确保船舶适航。

（二）保持船载定位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通讯畅通。

（三）遇到险情，及时报警，积极开展自救、互救。

（四）遵守防汛防台风等应急避险规定，收到预警信息，按要求回港避险。

（五）遵守法律法规明确的其他规定。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海洋乡镇船舶所有人、操作人员违反船舶安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由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未履行海洋乡镇船舶安全管理职责，导致安全责任事故发生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海洋乡镇船舶具体核查造册建档、转让管理办法由钦南区人民政府、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管委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钦州市海洋乡镇船舶安全技术最低配备标准

附件
钦州市海洋乡镇船舶安全技术最低配备标准

为加强我市海洋乡镇船舶管理，确保船舶技术状况处于良好状态，参考《沿海小型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内河小型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等相关标准，制定本指导标准。

一、基本技术要求

（一）船体结构。

1. 金属船舶：外板、甲板、焊缝无渗漏、严重腐蚀等现象。

2. 玻璃钢船舶：外板和甲板无分层、渗水等现象。

3. 木质船舶：外板和甲板无严重损坏或腐烂、渗水漏水等现象。

（二）动力机械。应安装可靠且有防止对人身造成意外伤害的安全防护设施。

（三）电源设备。应采用蓄电池或小型发电机供电，供电设备应安全、可靠，输出电压不大于36伏。

二、最低设备配备要求

（一）罗盘或指南针1个（或船用电子导航设备1台）。

（二）船用工作救生衣每人1件。

（三）白环照灯1盏或手电筒1支。

（四）有效的声响器具1个（可用哨子替代）。

（五）船用救生圈1个。

（六）船长12米以下船舶应配备1具容量不少于4kg的干粉灭火器；船长12米及以上船舶应配备2具容量不少于4kg的干粉灭火器。

（七）相应号灯号型。

（八）按规定配备船舶定位终端。

三、航区及抗风等级限制

船舶应在距岸或庇护地（陆地）10海里以内、排筏应在距岸或庇护地3海里以内，风力不超过蒲氏风级6级的条件下航行作业。

四、船员配备要求

海洋乡镇船舶应按行业主管部门有关最低船员配备标准配齐船员或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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